借款單填單說明：
1、 借款人（需到職滿三個月之教職員）需先申請借款單權限方可填單。
1． 依借款單form點選【預算來源】、填列【借款說明】及【借款人】。
2． 此單為純「借款」用途填寫（即借現金），借預算者請勿填單。
3． 如有附件，請以【上傳附件】方式檢附。＜單項費用超過$20,000元者，請檢附首長核准之自辦簽呈＞。
4． 借款單經校長簽核後，請裝訂於黏存單送交會計室製作傳票。
５．因公交流參訪者，借款單請另附校長簽核之「交流計畫書影本」。

